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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條文要旨 容積獎勵事項及額度 保證金 類別 

３ 
原容高於
基容獎勵 

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1
0％，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10％ 
或原容 

基
礎
獎
勵 

4 
適用對象
容積獎勵 

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
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10％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等級者。  8％ 
屋齡30年以上，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6％ 

５ 退縮建築 

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４公尺建築，
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２公尺。 

10％ 
  

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２公尺建築，
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２公尺。 

 8％ 

６ 耐震設計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10％ 

●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一級  6％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  4％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  2％ 



內政部106.10.13內授
營更字第1060814077
號函 
 
退縮建築採淨空設計，
依本辦法立法意旨，
應不得有 
1.地下停車場坡道 
2.樓板 
3.頂蓋 
4.陽台 
5.造型板 
6.雨遮 
等妨礙行人通行之構
造物。 
 



條次 條文要旨 容積獎勵事項及額度 保證金 類別 

7 綠建築  
證    書 

鑽石級 10％  

● 

增
額
獎
勵 

黃金級  8％ 
銀級  6％ 
銅級（基地面積500㎡以上不適用）  4％ 
合格級（基地面積500㎡以上不適用）  2％ 

８ 智慧建築 
證    書 

鑽石級 10％  

● 
黃金級  8％ 
銀級  6％ 
銅級（基地面積500㎡以上不適用）  4％ 
合格級（基地面積500㎡以上不適用）  2％ 

９ 無障礙  
設    計 

取得無障礙住宅標章  5％ 
● 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第一級  4％ 

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第二級  3％ 
10 協闢公設 用地面積*(公告現值/基地現值)*基準容積  5％   

        合計 30％ 

母法 時程獎勵 2020.04.24.前申請重建者 10％ 合計 40％ 

●保證金＝當期公告現值 ╳ 0.45 ╳ 申請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惟申請危老重建之合法建築物係為拆除改建
並非取得使用執照後提供使用，是否得擬簡
化程序前開自治條例補領合法房屋證明及使
用執照將報部釐清。 









1. 申請書 

2. 切結書 

3. 重建計畫範圍(基地位置及面積、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基地及周邊使用發展現況) 

4. 土地使用規定(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 

5. 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6.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7. 附錄(適用範圍證明文件、同意書、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重建計
畫範圍內土地&建物謄本、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簽
證無畸零地及法空重複使用檢討文件、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檢附文
件、土地捐贈同意書及切結書) 

 

 



















重建計畫第五條 

施行細則第七條 

轉知所有權人 

如有不服依法訴願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時程獎勵容積10％」的起算日
及截止日為何？能否從放寬高度及建蔽率之法令確定日起算？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0 月 31 日營署更字第
1060104800號函釋，按本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本
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該建築
基地基準容積10％之獎勵」，其起算日及截止日以本
條例106年5月10日公布施行日起至109年5月9日止。
尚不得從「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95
條之3增訂放寬高度及建蔽率之法令確定日起算。 



重建計畫經核准後，若鄰地想要併入，而此時已超過3年時
程獎勵時間，原核准重建計畫範圍能否保留10％容積獎勵？ 

依內政部106年9月28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5373號
函釋：重建計畫核准後未領得建造執照且未逾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期限者，倘其變更內容含括變更獎
勵項目或重建計畫範圍等涉及建築師簽證及原建築物
或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時，應依申請變更當時之建築
相關法令予以重新檢討。據此，本案如已超過3年時程
獎勵時間，原核准重建計畫範圍自不得保留10％容積
獎勵。 



危老重建依「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建築基地退縮建
築者，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是否須供公眾通行？ 

依內政部106年10月13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4077
號函釋，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5條規定（略摘）「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
獎勵額度，規定如下：……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
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
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 
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
計……」，故自計畫道
路及現有巷道退縮設置
無遮簷人行步道應開放
供公眾通行，至與鄰地
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
則無規定。 



危老重建依「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建築基地退縮建
築者，退縮範圍內可否設置構造物？ 

依內政部106年10月13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4077
號函釋，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第5條規定（略摘）「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
獎勵額度，規定如下：...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
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
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
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關於退縮建築採淨空
設計，依本辦法立法意旨，應不得有地下停車場坡道、
樓板、頂蓋、陽台、造型板、雨遮等妨礙行人通行之
構造物。至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建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危老基地臨接２條以上道路時，依「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條採退縮建築時，能一條退縮４公尺﹅一條退縮２公尺嗎？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５條規定，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
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並以淨空設計者，獎勵額度為基
準容積10％。若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2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
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者，
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8％。 
又內政部106年8月31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2586號函釋：
本辦法第5條訂定意旨為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
間不足，是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行道供公共通行，
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據
此立法意旨，本市危老重建之建築基地若臨接2條以上道路
時，必須各條道路均檢討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始能享
有基準容積10％之獎勵。 



危老基地申請重建，能否不按「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
採退縮建築，直接申請第7條的綠建築標章容積獎勵？ 

內政部106年8月31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2586號函釋：有關所
提重建基地受本身條件限制不能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或第5條獎勵，或申請本辦法第5條獎勵違
反經濟合理性時，主管機關得否同意給予本辦法第7條至第10條之
獎勵1節，……本辦法第5條訂定意旨為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
人行空間不足，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行道供公共通行，
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另本辦
法第12條訂定意旨，為規定優先申請本辦法第3條至第6條之容積
獎勵項目，以落實本條例制定政策目標。故貴府所提，倘有申請
人因考量經濟合理性而未依本辦法第12條規定優先申請第3條至第
6條獎勵並逕為申請第7條至第10條獎勵時，自當不符合本辦法第
12條之規定。……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地條件有
特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優先申請本辦法第３條或第５條獎
勵時，因涉關個案審查執行事項，請本於權責妥處。 

 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地條
件有特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說明書要求設置「騎樓」，無法按「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退縮建築時，能否申請第7條至第10
條的容積獎勵？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7條規定：
「商業區內臨接寬度達八公尺以上道路之建築基地，
其建築物應設置騎樓，如自願退縮騎樓地，設置無遮
簷人行道而不妨礙市容觀瞻者，其退縮部分得計入法
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據此，位於商業區之危老
建築基地申請重建，尚非不得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設置4公尺無遮簷
人行道退縮建築，並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2公尺淨空
設計。 
惟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說明書倘有指定建築物牆面線
（不允退縮無遮簷人行道）之規定，致不能依第５條
規定辦理時，屬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
地條件有特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 
 



危老重建基地狹小，礙難依「危老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
建築基地退縮２公尺建築，如何處理？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2
條規定，申請第3條至第6條規定容積獎勵後，仍未達
本條例第6條第1項所定上限者，始得申請第7條至第10
條之容積獎勵。因此，危老重建基地依該辦法申請容
積獎勵時，仍應優先申請「基地退縮」之獎勵項目，
除臨道路側退縮無遮簷人行道外，並應自鄰地境界線
退縮淨空2公尺建築，方為適法。 
基地條件有特殊情形（例如基地面積狹小，依該辦法
第5條退縮鄰地境界線2公尺建築時，其剩餘可建築面
積將不足法定建蔽率之窘迫情況者）？ 
 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地條件有特
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 



原建築容積若低於基準容積時，能否逕依「危老容積獎勵辦
法」第7條至第10條申請其他容積獎勵項目？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2
條規定，申請第3條至第6條規定容積獎勵後，仍未達
本條例第6條第1項所定上限者，始得申請第7條至第10
條之容積獎勵。故危老重建之基地，若其原建築容積
低於基準容積時，依該辦法第3條申請容積獎勵值應為
0％，而申請第３條至第６條規定之容積獎勵後，仍未
達1.3倍基準容積或1.15倍原建築容積時，自可再申請
第７條至第10條之容積獎勵。 



危老建築基地採退縮建築者，是否得與法定退縮（包含前院、
騎樓、無遮簷人行道）之退縮距離重疊計算？ 

依內政部106年10月13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4077號函
釋，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
條規定（略摘）「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獎勵額度，
規定如下：……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
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
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
設計……」，關於退縮建築採淨空設計，依本辦法立法意
旨，應不得有地下停車場坡道、樓板、頂蓋、陽台、造型
板、雨遮等妨礙行人通行之構造物。 
由之，上開無遮簷人行步道與退縮之淨空設計，得與法定
退縮之前院﹅後院﹅側院﹅防火間隔﹅無遮簷人行道等空
間重疊計算，但「騎樓」因具有樑柱﹅頂蓋等構造物，不
得適用該獎勵項目。 



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棟建築物，其中一棟原
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能否分棟依有利的獎勵個別檢討？ 

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
規定，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者，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
積百分之十，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故本案重建計畫
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棟建築物，自可分別就原建築
基地之原建築容積，依「分開計算，合併加總」之原
則檢討。以下圖為例： 



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棟建築物，其中一棟原
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能否分棟依有利的獎勵個別檢討？ 

【案例一】二筆土地經分開計算﹅合併加總後，重建
計畫範圍之平均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可依上開
辦法第３條享有基準容積10％之獎勵。 



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棟建築物，其中一棟原
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能否分棟依有利的獎勵個別檢討？ 

【案例二】重建計畫範圍之平均原建築容積低於基準
容積，不得依上開辦法第３條申請基準容積10％之獎
勵。 



依「危老容積獎勵辦法」及「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所規
定的綠建築標章保證金，可否擇一從重繳納？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與「臺
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所規定的綠建築標章分屬不同
法令體系，故新建建築物依上開自治條例規定必須申
請綠建築標章者，倘同時依上開辦法申請綠建築標章
容積獎勵，則必須分別繳納保證金，尚不允擇一從重
繳納。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其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用日期為何？ 

依內政部106年11月17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7014
號函釋：按本條例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
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
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
定申請建築執照」，已明定重建程序，且規定建築執
照之法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後申請建築執照時之
建築法令規定。 



依「危老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3款所稱「基地未完成重建」
者，其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用日期為何？ 

內政部營建署107年2月1日營署更字第1070005015號函釋：重建基
地倘依本條例第3條第3項「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法第81條、第82
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施行日起3
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之規定申辦時，因本條例施行細則
第3條第3款規定「基地未完成重建：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領得使用
執照」，故其建築法令之適用得依本部84年4月21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號函【註1】及87年7月2日台內營字第8772186號函附會
議紀錄原則【註2】辦理。 
 
【註1】按中央標準法第18條所稱「處理程序終結」，為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之特性，於申請
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而言，是凡建築
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更設計時，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
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有廢除或禁止之規定者，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
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註2】在處理程序未終結前申請變更設計，欲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摘錄）：一﹅不增加基地面積。但因畸零地所保留土地於領得建造執照後方達成協議合併
使用而增加基地面積者，不在此限。惟其增加部分之允建樓地板面積應依變更設計時之法令檢討。 
二﹅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三﹅涉及變更用途者，應符合申請變更時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並依原建執照申請時有關建
築技術規則等法令規定檢討。 



依「危老條例」重建，其建築物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如何認
定？ 

原建築容積之認定，應包含「地面以上之建築量體」及「地面以
下之樓地板面積」。其計算方式係以原核准之地面以上及地面以
下之總樓地板面積，分別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條之容積定義核計，所得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和，視為「原建築
容積」。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防空避難設備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41條規定免設置者，皆得計入容積檢討。另核計出之地面
以下建築容積，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僅得復
建於地面以下，不得移至地面以上興建。 
原建蔽率依原使用執照所載之建蔽率檢討，若建造當時無建蔽率
規定者，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章第1條第3款
「建築面積」及第2章第4節「建蔽率」等相關規定檢討。 
有關原容積率及原建蔽率之核算，應由開業建築師依上述規定檢
討並簽證負責，相關圖說文件於擬具重建計畫前或併重建計畫送
都市發展局備案確認。 



依「危老條例」重建，有無限制同一筆土地不得重複申請重
建？ 

依內政部106年10月18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5378
號函釋，按本條例第5條（略以）「依本條例規定申請
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
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
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
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之文義觀之，並未限制
同一所有權人重複同意不同之重建計畫。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如有涉及公有非公用之土地，可
否免經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查現行「危老條例」並無排除公有土地同意比例計算
之特別規定，也未規定公有土地應一律參與危老重建，
故基地範圍若有公有土地，仍須取得其管理機關之同
意書件。惟公務機關同意書等於公產處分行為，因此
取得同意書之機率甚低，如有必要，建議採申購方式
辦理。另「建築法」第12條有關起造人之定義，並無
限制僅能單一所有權人，故公有房地之所有權人與私
有房地之所有權人亦可併列為重建計畫及建築執照之
起造人。 



未納入「重建計畫」範圍內的相鄰基地，可以不計獎勵，併
入建造執照申請嗎？ 

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合併鄰接
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
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地面積。
又鄰地合併之建築物基地或土
地，其超過1000㎡部分，不
適用「危老條例」有關建築容
積之獎勵。以右圖為例，Ａ﹅
Ｂ﹅Ｃ等三筆土地可合併為同
一重建計畫範圍，但Ｄ不得併
入重建計畫部分，應不允併入
同一建造執照，如有開發需要，
必須另案申請建造執照。 



位於住三區申請危老重建的基地，若建蔽率放寬60％，其合
併的鄰地若為空地，是否也能合併享有60％建蔽率？ 

按「危老條例」第7條規定：「依本條例實施重建
者，……但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
超過原建蔽率。」惟合併於重建計畫範圍內之相鄰空
地，其空地本身並無「原建蔽率」，故建蔽率仍應回
歸現行都市計畫有關規定檢討。但重建計畫範圍內之
各筆土地，可採「分別計算﹅合併加總」之原則進行
整體設計。 



申請危老重建的基地範圍內有二筆土地，各有一棟建築物，
其「原容積率」如何檢討計算？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各筆土地，其建築物原容積率可採
「分別計算﹅合併加總」之原則進行整體設計。 



有關「危老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完成建造執照掛件案件能
否適用本條例申請重建？ 

依內政部106.11.07內授營更字第1060817014號函釋：
按本條例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
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
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
築執照。」，已明定重建程序，且規定建築執照之法
令適用日為重建計畫核准後申請建築執照時之建築法
令規定。故「危老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完成建造執
照掛件案件，欲適用本條例重建者，自當重新按本條
例規定之重建程序辦理（即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提具重建計畫報核）。 



市政府公告列管地震黃單及須拆除重建的海砂屋，能否適用
「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按內政部107年3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號令，
依「九二一地震災區建築物危險分及評估作業規定」評估
張貼紅色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以及評估列管之高氯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均屬耐震不足，得依本條例第３條第１
項第１款規定申請重建。 
據此，目前本市列管「921及331地震黃單」及「須拆除
重建」的海砂屋，均可逕行提具重建計畫申請重建，免再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惟「危老條例」第6條第4項規定「依
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故海砂屋若依「危老條例」申請
重建，自不得再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
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2項爭取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或
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亦不允放寬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
板面積之30％。 



本市「保變住」地區之老屋能否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民國68年2月12日暨12月20日實施之「保變住」地區
尚未擬定細部計畫範圍之合法建築物，礙難依「危老
條例」申請重建。惟可依「臺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建
築物申請整建要點」整建外，亦可依「臺北市保變住
地區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及增建臨時建築暫行作業原
則」申請臨時之整建及增建。 



危老建築物之基地內有部分建築物擬拆除重建，致防空避難
設備及停車位不足，能否免檢討？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3月6日營署更字第1070007182號
函釋：同一基地改（新）建涉及防空避難設備及停車位不
足等疑義部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
第1款及第142條第4款已明定「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
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
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同時申請建照之建築物，其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得集
中附建。但建築物居室任一點至避難設備進出口之步行距
離不得超過三百公尺」。至「同一基地申請改（新）建，
其原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於施工期間如需將該停車空間
移置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第
1款規定辦理，不得暫免設置，且其移置區位不得位於同
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以外之地點設置以維公共交通」。 



本市危老建築物申請重建，需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嗎？ 

依「危老條例」實施重建者，依條例第6條及第7條規
定僅得放寬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建蔽
率及建築物高度，非屬上開項目仍需符合都市計畫及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是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
中載明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大規模建築物，或依
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之開發許可，
均應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
則」有關規定辦理。 



民生社區現行法令限制原有連棟建築物申請拆除新建，應就
結構體相連之連棟建築物同時申請，能否放寬限制？ 

臺北市政府106年12月19日函送市議會審議之「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95條之3條文草案，
係就危老基地涉及該自治條例之建築物高度、高度比、
後院深度比及住宅區建蔽率等規定酌予放寬，至涉及
都市計畫書規定者，仍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依「危老條例」重建，可否申請容積移轉？ 

可以。容積移轉並非容積獎勵，其立法精神類似補償
概念，允將公共設施保留地﹅文化資產等限制開發之
土地容積移置可開發地區使用，但仍須依循容積量體
評定機制，按「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
有關規定辦理。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是否要檢討「最小建築基地」規
模？其次要道路是否仍要檢討高度比？有無放寬限制？ 

臺北市政府106年12月19日函送本市議會審議之「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95條之3條文草案，
係就危老基地涉及該自治條例之建築物高度、高度比、
後院深度比及住宅區建蔽率等規定酌予放寬，至涉及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仍應依上開自治條例有
關規定辦理。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是否需檢討相鄰基地有無畸零地？
有無放寬認定或程序簡化措施？ 

本市危老重建之基地如有涉及畸零地，仍應依建築法
第46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臺北市公私
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申請須知」等有關規定辦理。 



如何查明危老建築物「非指定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
值之建築物」？須檢具什麼證明文件？ 

為查明危老重建基地內的合法建築物是否經指定具歷
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之建築物，建築物所有權
人可行文向市政府文化局查詢。另本市大同區「大稻
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範圍（即民權西路、延平北
路東側進深30公尺、南京西路南側進深30公尺、環河
北路一段所圍地區）內之建築物，須再行文向都市發
展局查詢確認。 



同一使用執照之連棟式公寓，能否就單棟範圍依「危老條例」
申請重建？有無放寬認定或程序簡化措施？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3.6營署更字第1070007182號函釋：
按本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略以，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時，應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另按「......一、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75年2月3日）
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之一宗建築基地，倘基地內各筆地號已
按行為當時建築法之規定，將各筆地號土地分割為可各自
單獨建築使用之建築基地者，其部分地號土地合併鄰地申
請建築時，免經原執照基地內之其他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本部103年5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30805282
號函業有明釋。此外，將連棟式建築物之部分拆除重建，
或有可能涉及建築物基礎﹅樑柱等整體構造之安全問題，
甚至影響整幢（棟）建築物使用機能之完整性（如停車空
間﹅防空避難室等），應委託開業建築師衡酌個案事實狀
況研判。 



什麼是「合法建築物」？如何判定建築物的屋齡達30年以上？ 

依「危老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建築物之屋齡認定方
式如下： 
一﹅領得使用執照者：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至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建之日止。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列文件之一認定建築物
興建完工之日起算，至申請重建之日止：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 
（二）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三）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證明、水費收據或電費收據。 
（四）其他證明文件。 

 
立法說明：二、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方式區分為二，其一
為依建築法領得使用執照之情形，依第一款規定以領得
使用執照之日起算；其二為因各地方政府實施建築管理
前建造之建築物而未能取得使用執照之情形，故以建築
物興建完工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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